國立中央大學學生申訴書


(113/01版次1-1)
	申訴人姓名
	
	系所/年級
	
	學號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通訊地址
	
	Email
	

	原處分或決議措施單位
	
	原處分書或決議措施公告發文日期及文號
	

	申訴事實及理由：


	希望獲得補救之具體措施：


	檢附文件及證據(請列舉並裝訂)： 


	☑我已閱讀且同意

1. 本校依「學生申訴評議辦法」相關規定，將對您個人資料進行蒐集、處理或利用。
2. 本申訴書(含相關文件及證據)所蒐集之個人資訊，僅作為「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之用，申評會會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保障您的個人資料。
3. 申訴相關案卷於檔案保存年限(20年)期滿依規定辦理銷毀。

	本人願切結以上所述皆屬事實，若有捏造不實，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申訴人簽章：                   日期：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由承辦單位填寫）
	收件人
	日期

	
	
	


說明：
一、有關陳情、建議或意見反應請利用本校學生意見反映中心網站或其他相關業管單位公務信箱處理。

二、學生對於學校所為懲處或其他決議措施，認有違法不當致損害其權益，經向原處分單位反應仍無獲得解決者，得以書面載明具體事實理由經學務處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三、申訴應於接到或接受處分或其他決議措施之次日起20日內以書面提起，逾期不受哩，申訴書副知原處分單位。
退學、開除學籍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提起影響元處分執行，但在校學生經申請核准得繼續在校肄業並依本校學則第69條之3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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